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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,且不&平。大會此饑僅係一種建饞而巳， 

：îè無法棒或拘束效力，現已成爲未被接受之 

麼案。 

伹巴勒斯坦少鎩播太移民得外國猶太人 

之幫助,在國際猶太建國協會引導之下,組成 

龙從事一不法運動,有恐怖運動予W支助，先 

反抗受委統治國，後又抵制多數居民，其目 

的在藉武力在a勒斯坦強制執行其旨意。 

巴 勒 斯 坦 典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及 美 洲 各 圃 

之槽太人爲準備實際佔頜巴勒斯坦，訓棟成 

萬之靑年镄太人從事蛾爭與恐怖活勖，將此 

等靑年連同大量武器與軍火送往巴勒斯坦。 

在美國與其他國家捐募大宗金錢用^^此項侵 

略目的。凡境内有此種不法行爲發生之各國 

政府B屢接闢於此種活動之通知，是項活動 

目的，顯在侵犯―愛好和平之友好民族。吾 

人均知每次抗饑均無桔果。因此，巴勒斯坦 

之少數擂太民族業已武装準備非法佔領a勒 

斯坦之亞拉伯地產。 

最近兩年jyi來，植太人侵饈亜拉伯產業 

之活動更變本加厲。猶太民族主義者甚至開 

始 佔 領 政 府 M 產 ， 可 能 時 更 到 處 樹 立 其 權 

力。卽將撤:《1之受委統治國，旣並未制止此 

種不法活動，阻止猶太'》數民族之侵犯行爲 

乃變爲多數人民本分内之责任。彼等已盡其 

所能屉行此資。 

鑒於已往六個月巴勒斯坦之形勢,I亜拉 

伯 多 數 人 民 得 下 述 桔 論 彼 等 如 欲 A i 最 / J 犧 

牲於最短期間恢復其國家之和平與穩定，卽 

04"須求援於鄰近亞拉伯大同盟之會員國，此 

等國家育同樣關注聖地之繭利。故巴勒斯坦 

之亞拉伯人爲撲《S猶太建國協會在巴勒斯坦 

所 縱 Z 火 起 見 乃 W 最 熱 切 堅 決 急 之 口 吻 

懇 請 此 等 圃 家 之 協 助 ， 彼 此 間 之 諒 解 爲 -

俟a內恢復平靜，各國赏立卽撤兵，使巴勒 

斯坦所有各宗派之人民均能藉垒民表决就其 

將來之政府自由發揮意見。 

雖jffe，亞拉伯各圃自從加入亞拉伯大同 

盟"來，抑一向艇爲巴勒斯 i H爲獨立國家， 

惟因有委任銃治制之存在，故一時未能镀得 

獨立。實際上，亜拉伯同盟已承驟巴勒斯坦 

爲同58之一員，以牛等之立場接見其代表。 

巴勒斯坦亜拉伯人民，由亜拉伯最高委員會 

爲其代表，眛爲亜拉伯同盟之一員，自可有 

權要求其他會員協助恢愎其國內之和平典秩 

序。故亞拉伯同sa各國之軍隊於委任統治制 

終 止 护 越 人 , â 界 由 鄰 近 各 國 開 進 巴 勒 斯 坦 

者 ， 實 係 出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之 請 。 彼 等 與 吾 

人 在 此 次 F 取 安 全 與 安 定 之 窑 y 中 ， 目 的 極 

爲 婕 垒 並 非 侵 略 。 吾 人 的 目 的 在 耠 與 毎 一 

個 人 每 一 耻 圑 j y i 其 鹰 享 之 合 法 椹 利 ， 爲 

千百萬朝拜各地之人重建其所渴望之安全與 

和平。 

簡 而 a 之 ， 此 卽 爲 吾 人 在 巴 勒 斯 坊 之 法 

体 地 位 。 吾 人 旣 佔 絕 《 多 數 ， 饔 巴 勒 斯 自 

然有不容置续之主搽。巴勒斯坦之猶太人爲 

少 數 民 族 ， 考 人 將 保 證 其 在 吾 人 圃 家 享 受 

充分而平等之樺利。其他各種信仰各種國籍 

之 外 國 居 民 得 享 受 其 他 民 * 國 家 內 外 籍 居 民 

所 享 之 權 利 典 特 權 。 惟 4 數 猶 太 民 族 叛 變 ， 

並宣佈其成立另～國家之意旨時，此舉卽對 

整個巴勒斯坦和平造成一危險之威脅。在此 

種情形之下，吾人乃不得不請求典吾人有種 

族方面之聯繋，且同受55拉伯同盟盟約。ÎTJ 

束之各鄰邦，協助吾人爲巴勒斯坦全體人民 

之利益而侬板和平與秩序。 

主席名單上刖無其他發言人。本席建 

藕 卽 刻 散 會 ， 今 B 午 犊 3 時 再 繼 積 開 會 。 

(午後十二時五十分散會） 

第二九八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屋期四 

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A PARODI 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^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六 十 三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

(經主席之邀請，埃及代表Mahmoud Bey 

Fawzi ,黎巴嫩代表Mr M a l i k , 亞 拉 伯 最 委 

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ini, J4及巴勒斯坦 

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E b a n 就安全理爭會 

饑席） 

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 加 拿 大 ) 安 全 

理皐會今日所計論之ffl超非常嚴重，本人之 

盲亦以爲安全理事會雁迅卽採取步駿，W應 

付此種最^重之擠勢。無論吾人採取何種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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驟 ， 此 種 歩 驟 須 旣 適 f S r 而 又 有 A 。 

有 人 請 [ 文 件 S / 7 4 9 ] 安 全 理 争 會 斷 定 巴 

勒斯《1之淸勢構65t憲章第三十九條所指和牛 

之威赞與和平之破壌。正如美國代表所稱 

巴勒斯坩言戰爭狀態存在現巳無人置辩。吾 

人對*^此節巳《無疑問。吾人鹰决定者，厥 

爲安全理¥會應當採取何種可行辦法使聖地 

恢復;ftj平與秩序。 1 

至目W爲止，安垒理輛會欲藉停％1{辦法， 

停狨協宠&經由安全理事會所成立之調解圑 

體，停戰委員會舉行詼判等等方式，制止聖 

地之敵#j行爲。今美國代表所提决;S案草案 

[ 文 件 S / 7 4 9 ] 又 建 ; i 由 安 全 理 • 會 命 , 巴 勒 

斯 坦 有 關 S " 方 濘 止 任 何 敵 之 軍 事 行 動 。 

此在安全理爭會爲一蕺^之步驟。倘安 

全 理 争 會 採 納 此 種 程 序 ， 則 安 全 理 會 卽 無 

異 根 據 憲 章 第 七 章 採 取 行 動 換 ： 之 ， 安 全 

理 事 會 巳 威 ; é 辦 法 代 替 ^ 人 已 往 所 採 之 和 

平解决辦法。 

美 國 决 議 案 草 案 所 提 出 之 命 令 如 予 通 

過 ， 則 鼽 ^ 决 ; i 案 之 對 象 而 - ， 自 爲 一 種 強 

$ 1辦*，吾人卽應?&望^確波遵守，蓋任何 
輕 忽 不 之 I t 事 ， 不 問 J t 理 由 爲 何 ， 卽 將 等 

不服從審章也。因此乃:^生一毀重問題如 

果此命分彼任一方或雙方所拒不:^守，安全 

理事會鹰又將如何？ 

憲章第七章內定有多種強制辦法，安全 

理事會自有權斟酌情形強AU執行此種辦法， 

使其决議案生效。然^人均知安全理事會如 

欲 就 第 七 章 所 稱 任 何 行 動 制 定 决 議 ， 需 全 

體《f,任理事之一致赞成。因此本人建議安全 

理事會於從事第七章規定之某種行動W前， 

務 先 由 其 任 理 事 會 舉 行 磋 商 ， 俾 可 有 於 

安全理事會停止巴勒斯坦軍事行動之命令不 

被;守時，就此後鹰採何種步驟——外交m 

濟 或 甚 至 事 壓 力 — — 成 立 協 議 之 某 礎 ， 而 

此刻騣然無協譏存在也。如此，則安全理事 

會卽可預知，或預先考慮如欲W採取第七章 

所定強制辦法使I t决議生效之初步步驟時， 

將 來 或 ^ 承 擔 何 種 義 務 與 責 任 。 

同時，安全理事會復持有英聯王國代表 

修 正 美 國 决 譏 案 草 案 之 提 案 [ 文 件 S / 7 5 5 ] 。 

提案與美國代表所提者相同，亦促請8"方 

停止敵對軍事行動，其與美國代表提案不同 

者，本人；？'爲在英聯王H之提案，爲安全 

理事會 i l繼懵分力使雙方藉談判辦法在巴勒 

斯坦瘦得合理永久之解决辦法。该提案並不 

沙及安全理事會之強刺執行辦法。因此本人 

îm該提案實建;^一種吾人此際應當採取之 

有用歩驄。 

雖然，無論安全理事會現依據美國代表 

團所提之决讓案草案行，或B f i英聯王國代 

表 圑 之 建 ^ 進 行 ， 理 事 會 務 ， 認 淸 畢 竟 l i 有 

由3^判而得之解决乃能產生巴勒斯坦公正持 

久之和。本人係某:此一理由，故仍極注重 

停狨委員會組械之完 l i ， 及^解專員之指派 

—如大會决譏案所建譏者 2 。 

*席發言人單上已無 J t他發言人。Pî^ 

非 有 代 # 擬 發 * 意 見 ， 本 擬 節 述 法 國 代 表 

M之奩見。 

擬 追 述 若 干 事 實 開 始 。 法 國 代 表 團 

爲遵行大會此次屆會1^始之際本代表圑所從 

事之工作，乃於數日以前~一卽上週一設 

法 通 過 某 種 積 極 辦 法 [ 文 件 A / C 1/SC 10/1/ 

Rev 2], W保遜耶路撒冷城，使;^城與外界 

之衝突隔絕，成爲f l jp之起點，俾和牛可自 

该城慷大至齄個巴勒斯坦。吾人之嘗,未能 

成功，巳歸失敗，；&\J:星期五第一委員會會 

？m第一 》5—次會^] W 及 大 會 會 議 [ 第 一 三 

五 次 會 識 ] 時 最 後 歸 於 失 敗 。 

第一委員會內有人辯稱一星期五會讖 

中——,人;；？爲有效之辦法，方卽吾人與美 

國所共同*張之辦法，可能破壊據稱業已生 

效:Ê可予該城W有效保障之停戰。 

此 事 發 生 於 數 日 " 前 。 可 惜 " 後 所 發 生 

之事已使種理論全失意義。根據今晨[第二 

九七次會議]向諸君宣讀之來電内之情報，各 

猶太聖廟中已發生戰1Î，耶路撒冷城且被重 

礮轟搫。 

本 席 i £ 擬 一 論 吾 人 目 前 所 需 之 實 際 情 

勢。第一，本席擬就此際宜否自法律方面審 

査巴勒渐坦間题一節，發表個人之意見。本 

席as爲菩入面臨之問題在法律上頗多可疑之 

處，如安全理事會從事^論;^間題，恐將永 

遠辯論不已。 

現在巴勒斯坦地方之性賀爲何？吾人所 

2參閱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正式記錄，補縝 

第二號，决議案一八六(特二)。 



r委任統治制度 

之下，而受委統治國已撤離該地。本席不悉 

有 任 何 著 作 規 則 或 例 說 明 " 前 屬 於 委 任 統 

治 制 度 之 下 現 巳 不 屬 其 下 之 領 土 之 池 位 如 

何。成立委任統治之國際聯合會現已不復存 

在，而聯合國究莧承耱國際聯合會多少責任 

與義務，亦尙爲可疑而意見分歧之M題。 

且自聯合國之立場觀之，雖吾人已屢次 

討输荅人之地位 M J S , 然而菩人之地位究莧 

如何，至今仍同樣可疑。前射输上年十一月 

所通過决鑌案之實施M題時，，安全理事會卽 

怯於實施積極辦法，唯恐引起戰爭。菩人已 

平 之 威 脅 和 平 之 破 壊 及 侵 略 行 爲 之 應 付 

辦法。 

個 人 " 爲 鑒 於 憲 章 之 規 定 ， 本 席 不 信 有 

權否觀有和平之威脅存在。美國决議案草案 

所 要 求 者 ， 方 卽 爲 此 。 該 草 案 未 援 用 " 侵 

略"二字。事實上巴勒斯坦之戰事已在進行 

屮，和平不伹巳受威脅，且業被破壊，將來 

之情形可能更爲醬劣，本席不信世界各《|1之 

平民閲讀報紙所載拔仍能對此等事實有所 l i 

疑。此種事實究屬於霤章第六章所指者乎， 

抑第七章所指者乎?個人鼦爲答案非常明顯 

憲 章 規 定 內 提 及 和 平 時 ， 係 指 國 際 和 平 而 

辦法，均未成功，而戰爭現已爆發矣。吾人 

巳就是項M題召集二次一或不如謂三次大 

會屆會，今菩人所有僅爲大批文件，可用種 

種論據證明菩人仍爲十一月决饞案所約東， 

伹同時亦可謂是項决饑案業已失效或 不能適 

用。 

就"上各點而首，且無諭吾人由何種觀 

饑巴勒斯坦M題之法律方面，均可能發 

生 下 述 之 危 險 卽 使 吾 人 果 能 分 別 法 律 及 政 

治觀點一此並非易事一且無繪吾人如何 

鉞懇，菩人之結論雖可能非常鉞實，且在法 

律上十分健全，然勢‧li差別甚多。本席不知 

瓛由何人就此各種不同之桔输取决之，蓋本 

席 實 不 知 吾 人 可 就 正 於 何 種 法 規 成 案 或 

&断人也。吾人如果関始討输法律M題,刖吾 

人 必 須 明 白 吾 人 必 陷 人 漫 漫 之 黑 陏 中 ， 或 

將永不見天曰。 

坦白而言，本席不倌菩人目前M題之解 

y * 將 因 菩 人 分 析 法 律 情 形 而 有 决 a [ 性 之 影 

響，至'》現在不至有此種可能。實則此係和 

平典戦爭之問題，本席豚;吾人應就事論事， 

不問關於巴勒斯坦地位之各方或一九四七年 

十―月大會決鑌案，各方係採何種立場。 

吾人現有兩件根本不同之决饞案，其一 

係Adl寰窣铕七窣爲根據，另―划Jbl第六窣爲 

根據。菩人如一閲憲窣，卽町知第六章有關 

各種"倘令齄耩存在郎足Ad危及國際和平與 

安全之維持"之爭孀，而铕七章划渉及親於和 

巴勒斯坦戰爭初起之時，=5人jè未齄其 

爲構成和平之威脅，蓋此爲巴勒斯坦人民兩 

派閬在同一國境内之爭執也。後來軍事行動 

逐漸蔓延，武装隊伍及非正規軍自外國開來 

使戰事逐漸擴大，^人仍不認爲吾人鹰承認 

然而一 

>>一(無論其地 
位如何）决非屬各該國所有之領十，一旦戦 

爭在此等倩形之下繼績進行，且日趨嚴重，^ 

人 顯 然 卽 ; « 應 付 菡 章 中 所 稱 之 國 際 相 平 間 

題。無論如何，戰事業巳具有威脅國際和平 

之性萤。 

關於安全理事會根據第七章採取行動一 

節，已有人提出厳重抗議。比利時代表无力 

陳 其 不 當 ， 渠 [ 第 二 九 六 次 會 議 ] 辯 稱 吾 人 

如果Ai第七章爲吾人工作之根據，則吾人不 

知將Ai何處爲Ik境，吾人或不得不採取嚴重 

辦法，非伹不能改善淸勢而反使之更爲惡劣， 

吾人或將步入失敗之途，因吾人:JË無充分之 

本席深知情勢之嚴重，JW及吾人勢須承 

擔之責任，且本席完全同意安全理事會如不 

'參蘭大會铕二屆會正式記錄决饞案—八一 

(二)。 

惟I冷非本席31解憲章之規定，不然就第 

三十九條而言，吾人實不能於和平之威脅存 

在時不承驟其存在。反之，本席W爲安全理 

付此種离一之局勢。安全理事會有全權决定 

懕採之步驟，自不待言。本席鄹爲在某種It 

形 之 下 ， 雖 有 和 平 之 威 脅 典 相 平 之 破 壞 存 

在，然吾人仍有充分權利鼯篇~ummm 

八 



係爲出發?A而觀之一不鹰採取執行辦法 

然是項間題僅於吾人工作最後階段內始可能 

發生。 

倘吾人發見和平之威«存在而未能株取 

適當步驟，則吾人誠有被人31會且有損寄脚 

合國威信之危險。雖然，本席鄹爲如果此種 

形勢發生於明日，則如旮人能說明吾人之目 

標，世界人士必比較能夠了解吾人，不似明 

明面嗨顯明彰著之化平之威脅，而未能抹取 

憲章所規定之第一步驟jyi承鄹事實異相時之 

易*^受人31解。 

另一决饑案草案爲英聯壬國所提出，涉 

及憲章第六章，且爲繼安全理事會業已逸行 

之調停典和解工作後之次—步驟。就此節而 

言，本席完全贊成加拿大代表之耆見，12爲 

吾人首應藉談判與調停辦法重新控制此業巳 

逸出吾人掌握Ai外，而吾人爲顧全世界和平 

起 見 ^ 艇 加 W 控 制 之 情 勢 。 繼 績 談 判 與 調 

停工作龙不與旮人承翳和平威脅之存在有所 

街突。在此一階段內，本席且髂爲二者完全 

触洽。 

吾 人 有 兩 件 聽 « 吾 人 支 配 之 > f î 動 工 具 

̶̶停戦委員會典大會巳經决譏委派之調解 

專員。 

就 後 者 而 言 , 吾 人 此 刻 務 派 定 其 人 選 。 

本席擬請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於此次會饑 

桔束後開一簡短之會譏jyi使再就委任調解專 

員一事從事討論。 

關 於 停 戦 委 員 會 ， 吾 人 由 今 晨 [ 第 二 九 

七 次 會 饑 ] 所 接 來 電 得 《 i ^ 委 員 會 處 境 Z 困 

難。本席齄爲吾人應與該委員會Ai更多么人 

力 與 便 利 任 壢 委 員 會 支 配 ， 镄 大 其 工 作 範 

園 。 此 爲 吾 人 應 仔 細 審 査 之 問 題 麻 幾 委 員 

會工作效率可AA增加，龙與該委員會M其此 

際所無之行動範圍。 

如果吾人僅Ai此舉爲限，則本席SS爲此 

脔於業經通過而吾人明知其力量不足之决議 

案，方未見能有何增益。If如在另一方面吾 

人能至少通遏承鄹有和平威脅存在之美國决 

饑 案 草 案 之 一 部 3 3 ^ 本 席 擬 * ^ 此 際 特 別 著 

重一J=i前所未著重之SA美國决議案草案並 

未提及侵略行爲，該草案並未指明侵略者爲 

何人，因而町避免因舉出侵略者之名而引起 

之 钹 雜 疑 1 i 之 辯 論 — — 兹 苒 述 一 逼 倘 咅 人 

通過美國决饑案草案，IS爲該草案並未起越 

第 七 章 之 範 圍 ， 則 本 席 認 爲 調 解 專 員 停 戦 

委 員 會 及 其 他 吾 人 將 來 或 將 委 派 之 團 體 

更能得有關團體之尊重。而^今爲Jh， * 人 

固未見有此種尊重態度也。 

停戰委員會經山主席於今晨向譜君宣讚 

之電報内報吿旮人謂委員會深信已用盡根據 

其特權•W &安全理事會Tiî i之决議案所能採 

取之行動。該電fift明如不能饔有關雙方施行 

軼 強 之 K 力 ， 划 委 員 會 不 能 獲 得 進 一 歩 效 

！ 

本席12爲吾人旣已成立停戰委員會，且 

卽將委派調解專員，則吾人自有授與委員會 

與調解專員 jy i其工作所需之權力之責任不 

邇任其在極危險之It •：«之下作毫無結果之努 

力，而無吾人之垒力支助。 

總之，就本席而言，目前It形旣如此顯明 

易見，本席殊不知如何能否鄹確有和平之威 

脅與和平之破壊存在。 

本席留意美國决饑案草案並未欲解决何 

方爲侵略者之疑鞾問題。本席^爲音人如循 

此行事，决不至使必^進行之談判與調停方 

面之努力，因而失其價値。本席深信吾人如此 

行事反町予代表吾人調和雙方者"爲使其势 

力不致毫無效果起見，不可不有之權力。 

由於上述種種理由，本席將投票赞成美 

國所提决議案草案。 

惟 本 席 擬 補 充 一 點 决 讖 案 内 規 定 雙 方 

當 局 肩 於 三 十 六 / j 時 內 下 令 停 i h 戰 爭 之 一 

節或厲加 ja修正。如U後 t t論過程中有需要 

時 ， 本 席 就 此 項 問 超 保 留 後 發 言 之 權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亜）安全理事會今 

晨已聞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之陳述，渠謂 

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半數W上之巴勒斯坦 

居民，jlfcSA吾人皆知之甚*。 

渠 提 出 之 第 二 點 爲 巴 勒 * 坦 爲 亞 拉 伯 

同盟會員國之一。在此區域內成立與憲窣铕 

五十二條規定相符之亞拉伯同盟之各亞拉伯 

國家始終 i?爲巴勒斯坦爲其會員國之一。 

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所述第三點爲 

自從委任統?6終ih之後，巴勒斯坦過,數jyi 

上之人民發現其處於項臞付^數叛民之困難 

地位屮，乃請其聯盥各國援助，"澄淸此種 

紊亂局面，蓋此種紊 iL局勢阻止巴勒斯坦人 



民之享受其獨立̶̶獨立 in爲巴勒斯w於委 

任統冶終 i h之後應亨之權; f ' i "̃及其行使民 

族自决之權利。 

在此種It形之下，卽若下同'ffl國家出面 

財助某國之多數人民壓制其國內4數入民之 

叛變，本人殊未見吾人如何能根據憲章第三 

十九條採取任何行動。 

本 人 擬 於 此 間 指 明 自 成 立 ; 來 ， 理 ¥ 

會從事解决諸如此®或拴贅約略不同之卩端 

者，已歷五次之多。其中二起有關印度；e西 

亞。铕―個JHW^—九四六年由每々蘭代表 

M提出安全理事會 4。是項，端沙及協助壓制 

叛變之荷蘭軍隊，曾由安全理事會加《kU羊細 

計論。理事會內各f、表中當時未見有一人談 

及 和 平 之 威 脅 和 平 之 危 機 或 扣 平 之 破 壊 ， 

或提出諸如此類之建譏。 

去年闢於印度尼西亞問題又引起另一爭 

緇、伹並未通過任何决議衆。安全理事會僅 

下令停ih戰爭，出而調停,組械印度尼西亞委 

員會'督辦«Mim調停工作;jè隨時將工作It 

形報吿安全理事會。印度尼西亞兩度螢生1? 

櫬時，毎次死傷人數均W离計，遠较今日提 

出戋全理事會之巴勒斯坦案爲嚴重。而安垒 

理 事 會 却 未 就 兩 案 根 據 憲 章 铕 七 章 採 取 打 

動。 

安全理事會所受理之另一事件爲一九四 

六年之希臘M題，^問題係由蘇聯代表圑提 

出 7 。當時另一政肝被控有审隊留驻希腿。安 

全 理 爭 會 不 接 受 此 種 控 爲 外 國 f 隊 之 留 

駐希臘係鹰希J1政肝之請，目的在溢助1^政 

庥壓制企圖推翻希臘政肝之少數叛民。安全 

理事會末；1過任何决議案謂有和平之威脅與 

和4之破壤存在，卽駁斥是項間題小議》。理 

事會之行動甚爲正確。希臘多數人民巳促睛 

其盟國出而援助彼等壓制其國內之东亂 I S 

兄。彼等此舉完全正當。其It形正與今日巴勒 

斯坦之It形相伪。 

*參閱安全理事會IE式記錄第一年第一輯第 

—號第十一次會議。 

*此項問題砟次提出 i î t論,第一七一次會議 

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六 十 七 

號。 

6 同 i ，第一九四次會議。 

7同上，第一年第一輯第一號，第六次會;3&。 

»阆上，第十次會議。 

第 二 項 關 於 希 臘 之 事 件 係 ; 丄 年 提 出 安 

全理事會St論9。安全理事會就是項問题;論 

多時，最後 t未根據憲窣第七章通過决譏案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所 * r 行 動 一 向 係 根 據 憲 章 第 六 

章 " T Î 端 之 和 平 解 决 。 

安垒理事會最近—次所《理之事件爲印 

度巴;^斯坦之執1«。咪ff"米爾及其他地區有 

流 血 死 傷 事 件 ， 現 在 诙 * 如 此 ， 死 傷 人 數 w 

千莴計。 

安全理事會並未，？爲有和平之威脅與lu 

平之破壊存在。如一國境内螢生騷動卽爲破 

Jll和平，或外國盟邦進人—國境內if多數人 

民之請予W援助卽爲威脅或陂壊和平，則一 

九四六年底》客 f t 米爾^臘印度尼西亞事件 

均/ f視爲和年之威脅或和卒Z破壊。然當時 

龙末如此。 

安仝理事會巳往之成案不苕許旮人於此 

際制定此種决饑，美國亦不應提出法國代表 

適 才 表 赞 助 之 决 議 染 草 衆 。 本 人 不 擬 就 安 

全理事會非f，任理事國有所批誶，篕非"î^任 

理 事 國 時 在 更 換 ， 常 任 理 事 國 如 法 國 者 過 

去曾協助辦理各案，今卽不1赞成或擁謹是 

類 提 ^ , — 如 法 國 代 * 適 才 發 言 時 所 爲 。 本 人 

龙不"爲通過是項決饞衆W决定巴勒斯m «I 

有和平之威脅或和平之破壞It事卽可助吾人 

镀 得 和 平 解 A 辦 法 。 本 人 爲 事 實 正 相 反 。 

如 i l l ; ! 過 此 種 决 饑 ^ ， =2^無货加膏於火，使 

若 干 人 民 失 去 希 望 ， 不 得 小 自 行 採 取 行 動 。 

本 人 相 信 此 皋 徒 消 耗 時 間 ， 乂 不 能 牛 定 巴 

勒斯坊之亂局，重建秩序，或使問題得一解 

决。 

大會所提讒並决定之調停辦法，如果行 

之得法，或能進褥若干良好結果，使，端當 

事國一卽巴勒斯坦之多數與4數民族一 

就巴勒斯坦之政肝或政體成立!？解，由該政 

府保證雙方之合法權利與願望。此爲唯一之 

辦法，威鵰與武力或任何其他帶有此頹性質 

之 辦 法 ， 均 不 能 吾 A 之 目 標 。 

Mr L6pez (哥侖比亞）吾A j i f c刻所"論 

之問題關係如此重大，注意此問題者又如此 

之 多 ， 辆 ^ 參 加 " 論 之 各 理 事 國 均 能 謹 慎 善 

*同前,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W號，第八十三 

10第二二°六次會^時首次計論該問題。 



陳其意見。彼等之意見殊少可加補充之處，尤 

Ai關於此間題之法棒方面爲然。本人且不得 

不聲明法律問超與本人所受訓棟相去甚遠， 

因此安全理事會對於本人之不自法律觀點螢 

言，當能深諒。 

本 行 將 發 表 之 籣 短 意 見 有 闢 昨 日 M r 

A u s t i n稱爲"事實暁形"[第二九六次會譏]之 

間 題 ， 方 郎 主 席 ， " 如 此 切 超 之 言 提 請 安 全 

理事會注意之問題。 

茲 於 就 上 述 M 題 發 表 意 見 " 前 ， 擬 先 簡 

單一論哥侖比亞代表圑之立場， jè由吾人所 

知之聯合國之觀SA觀察本問題之目前情形。 

吾人之立場，可簡單敍述如T。旮人; lè未投 

菓贊成分治計劃，吾人棄權:lè未贊成分治針 

m,其原因並非吾人在原則上反對分冶針 

m,亦非因*人反霣或擁護此項問題所牽涉 

之 兩 當 事 者 之 一 。 吾 人 爲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

之决饑案爲一考廑欠週之决議案，吾人當時 

卽如此聲明。吾人認爲大會所;^通過之决讖 

案鹰爲一良好之决議案，而非倉卒之辦法。 

旮人隨後敬3 1建饑"大會似宜就是項間 

題 之 某 數 方 面 尤 其 就 各 亞 拉 伯 國 家 所 抗 , 

爲未得充分時間陳述其意見或加以申論之 

各種問題作進一歩之審饑。倘本人之記憶無 

旮 人 所 舉 理 由 之 一 爲 ^ 决 讖 案 並 不 代 

表 大 , 過 , 數 A i 上 之 意 見 ， 且 由 政 治 與 安 全 

委 員 會 A i 及 專 設 委 員 會 之 討 論 經 過 視 之 ， W 

及由各種不同提案之表决桔果視之，且似爲 

少數代表之捶譏。吾人辯稱依吾人之意見， 

該議案永遠爲少數人之提案，固不問曾使用 

何種遯力爭取額外禀MJ=dl獲得到通過該决镞 

案草案所需之三分二之黉成票也。 

jyi後事態之發展證明分治計劃龙不因大 

會曾 jyis分二可决票予 jyi通遇而卽自然镀得 

其應榑之贊助與熱？'4擁護。旮人於每一新階 

段 均 發 現 同 樣 之 I t 形 分 冶 一 議 並 未 得 充 分 

力量或贊助使其得一般人之擁護。本人此言 

龙非卩t論其是非憤谊，僅於此刻討論是項閱 

題時偶爾一抒巳見而巳。 

上述此種 I t形所引起之第一個厳重結果 

爲大會:ife未就十一月二十九日决饑案之實施 

辦法有所規定，僅將該問題委諸安全理事會 

11參閲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，第—二七次 

全體會讖》 

辦理。而是項間題提出理事會後，理事會又 

未規定必要實施辦法。 

本 人 不 細 述 安 全 理 事 會 ； : t 論 經 ; f l , 蓋 

安 全 理 事 會 內 各 代 表 與 本 人 知 之 同 樣 深 切 

也。事實爲——此爲吾人可稱爲頑強無It之 

事 * ~ ~ 安 全 理 事 會 復 將 此 事 送 還 大 會 作 進 

— 步 之 審 議 [ 文 件 S / 7 1 4 ] 。 當 ^ 全 理 事 會 審 

瞵此事時，敝代表團指陳该决鳞案所根據之 

假戮無一有可靠之事實上之根據。务種假定 

原 j è 無 可 靠 根 基 ， 後 來 果 經 證 明 其 爲 不 可 

靠。 

故此事^被交遨大會，於特別屆會中再 

加審議。特別届會甫吿結束，而大會仍無任 

何 積 極 性 之 成 就 旣 未 切 實 童 申 决 饑 案 ， 又 

未廢Ih或取消該决讖案。大會顦然J=i解散之 

前所派執行其决饑案之巴勒斯坦委員會爲已 

足。 

茲於就調解專員間題發表意見Ad前，先 

陳明一點所有關:{^本問題之法律方面之計 

論 ， 對 於 本 人 爲 非 常 切 題 之 問 超 ， 似 未 見 

有 人 發 表 意 見 卽 —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

日决議案之下落如何?其目前之地位又如何？ 

本 人 J U I 爲 吾 人 當 决 定 之 M 題 爲 是 否 果 如 

—般人所表矛，該决譏案旣未付諸實施，聯 

合圃之責任卽0：於此？本人非常懐疑此5ft。 

舉例言之，本人懷疑巴勒期坦問題ja^印度尼 

西亞間題之閱是否果,任何類似之處。聯合 

國；1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鑌 

案，卽表矛其承當發動今日巴勒斯坦種種事 

件之責任。 

本人不知此一-a法有若干可辩之處。此 

或爲一極爲;HI略之5«法。然而事筲爲̶̶而 

此似爲另一戚強無 i t之事實——大會赞成英 

國委任統治之終ih。英聯王國决定於何時停 

Ih委任統治，何時撒離巴勒斯坦，不問是時 

聯合國是否已可接管。結果英聯王國於聯合 

國能接管u前放棄委任統治。而聯合國亦因 

某種原因同意英聯王國於五月十五日停Jh其 

委任統治，龙未依各方再三提出之建議，堅持 

英國應繼賴留駐巴勒斯坦，待聯合國巳接洽 

就緒单慵自受委統冶國手中接管営地之行政 

責任時再行撒=1。 

此爲又一頑強無It之事實，蓋吾人應審 

镶M題之一爲——幾乎町謂不間法律上IS形 



如何一咅人是否根摅T述前提而工作，卽 

聯 合 國 當 然 可 允 許 英 聯 王 國 僅 傅 W 水 到 渠 

成，無>^預慮爲理由，而不f i巴勒斯W將來 

之行政問題有所規定，：S行退出巴勒斯m? 

事實上决不能水到渠成，且:ÎË未水到渠 

成 。 反 之 ， 吾 人 已 隨 波 浮 沈 ， 至 目 前 戦 爭 

狀 態 之 中 ， 深 信 倘 吾 人 明 知 故 犯 而 仍 隨 波 

浮沈，方不過於 1 1 1 大。巴勒斯 m 此^所發 

生 之 事 ， 無 一 事 不 在 任 何 人 意 之 中 ， 而 尤 

在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意料之中。過去一年來 

人人均知將來先將發生何事，而今B所發生 

何 事 ， 而 今 日 所 發 生 者 问 無 一 未 在 意 料 中 

也。 

就各亞拉伯圃家之態度而言，本人猾憶 

—九四七年大會常會閉會《IdL前，彼等卽巳向 

大會公開宣佈不接受该决讒案，又;B雖Mi至 

— 兵 — 卒 ， 亦 决 不 接 受 分 冶 計 劃 I 2 自 是 而 

後 ， 毎 ― 亞 拉 伯 國 家 又 再 S 聲 明 將 取 何 種 行 

m̃̃現在彼等正語吾人謂彼等所採者ÎF爲 

其二向所宣佈擬採取之行動。故此事 ;1不新 

奇。今日之所;4演成此種it勢，爲安全理事會 

所完全知I t ,且幾乎可； i得有安全理事會之 

同意。 

大會於最近特別屆會最後—次會讖[第 

—三五次會饑]內規定由安全理事會SI"?，任理 

事國選派調解專員一人。此事决定幾在 

H前。不論就何種目的與宇旨而言，調解專 

員 自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與 大 會 對 於 巴 勒 斯 坦 問 

題 之 聯 合 代 表 。 桌 之 任 務 自 十 分 重 要 其 

責 任 自 乂 ^ J"非凡。 

凡在此間之各代表似皆非?1；關Ù巴勒斯 

之情勢。本人•«不懷疑一其他代表或仍猜 

疑 不 央 ^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正 在 s 相 搏 1 « ¦ 殘 殺 

之中。此又爲一頑強無谤之事宵。吾人不能 

否 巴 勒 斯 坦 本 人 民 互 相 殘 殺 之 事 實 。 然 而 

選派調解專員—事，至今乃未舉辦。 

兩 三 日 W 前 * 席 吿 本 人 不 悲 觀 。 本 人 

通常遠較*席樂觀。今日本人雖較桌丄 t"觀， 

然而有事實支拧本人之見解。調解專員尙术 

派定。科想調解專員之尙未派定，自有具理 

由，然而本人所欲Sft明者爲旮人侬不鼴逨 

委 派 調 解 專 員 ， 僅 , 明 日 後 日 大 後 日 或 甚 

I 2參闕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，第一二八-久 

全體會議。 

至 T 週 苒 提 出 種 種 不 能 選 派 ^ 解 專 員 之 理 由 

此;;s不幸之至。 

而凡此種種均發r**^當初存在於巴勒斯 

W 之 ; ï 安 i t 勢 實 ^ 上 業 已 慷 大 之 時 。 / 阜 先 

有巴勒斯iH本地兩社B!̶̶亞拉伯人與猶太 

人 ̃ ̃ 事 初 步 之 戰 T Î 卓 i i ， 現 在 f t 形 則 遠 

較W前爲厳重，巳唐沙各鄰國在內。 

本人無需重述使巴勒斯S 成立傳戦之檨 

次努力經過，此舉徒然消费安全理事會之時 

閬而巳。 

上 月 適 傲 本 人 恭 任 安 全 理 事 會 席 ， 故 

得與巴勒斯 in猶太建國協會代表及亞拉伯最 

高委員會代表作各種正式與非正式之談話， 

J d l 期就停問題作成决籤案。然而吾人所能 

作 到 者 ， 最 多 > f 過 製 成 許 多 决 譏 案 魏 請 停 

戰而已，而依BP音人此刻論之兩個 ( /1譏案 

草案觀之，停戰一事未被^辦。 

大會開會時，吾人就委任調解專員間題 

放棄投莩權，後來委任巴勒斯 ifl颌事委員會 

事件提出表决時，吾人:/1"未投惠。本入毎隔 

—曰，卽在安全理事會内提出停戦委員會問 

題，此龙非因本人對戰委員會過分苛求，方 

非因本人對委員會任何委員過於苛求——本 

人 不 認 識 委 員 會 任 何 委 員 ， 更 無 理 由 發 表 

任何意見觸犯渠等，或《2抑^能力——然本 

人身爲安全理事會內代表之一，0g爲貴任所 

& ， 理 應 力 言 渠 等 永 能 供 戋 全 理 事 會 W j i 需 

之 i t報。 

本入兹再謹敬極力提出此項事件。其原 

因何在？蓋因此二决饑案提及調解專員與停 

戰委員會一尙未派定之調解專員與工作未 

能使安全理事會滿足之停戰委員會。 

* 人 現 有 一 大 會 之 决 ^ 案 [ 决 讖 案 一 八 

—(二)]，88*^；^决議案之是否有效，旮人正 

在fSÉ長M論之屮。咅入小知該决議案是否有 

效或Û失效，是否可行抑不可打。吾人正在 

討論一尙未委定之調解專員問題，旮人正擬 

將各種事件交由一工作未能使安全理事會滿 

足 之 戰 委 員 會 辦 理 。 因 此 本 入 可 問 吾 人 

重 踐 此 現 已 證 明 對 吾 人 完 全 無 益 之 谣 究 

有何用？ 

且 尙 不 I t 此 此 外 尙 有 — 更 嚴 重 之 問 題 

在。吾人埸在有兩個决議案，吾人正就此二 

决;;S案反復討論，因吾人深知使安全理事會 



已往湩種努力陷僵局一姑不謂爲完全失 

敗 — — 者 爲 另 一 頑 強 無 愦 之 事 實 卽 安 全 理 

事會五常任理事國對於任何重要問題，均小 

能得一致意見。且吾人無時無刻，"及無論 

何日從事新*驟時，無不遇到此種甲難。 

我聯合國之建立，係"安全理事會五常 

任理事國能合作爲基礎。今日非伹不見此種 

合作，且每當合作略有可能時，旋又因某種 

原因終於―無所成。因此，乃成爲下述兩種 

I t 形 之 一 之 問 題 或 根 本 龙 無 合 作 ， 或 卽 使 

有合作之可能時，合作亦不能實現，或則合 

作無成，或則發生某種事It阻Ih其實現。 

鑒 於 本 人 前 巳 提 出 之 另 一 因 * 吾 人 

已 逐 漸 進 入 一 可 能 擴 大 之 戰 爭 f t 勢 中 一 " " * 

人?S爲維持國際和平要件之一在確知吾人之 

處境。吾人於採取任何可能因吾人之疏忽而 

失敗之新重要步驟W前，必需確知安全理事 

會 五 常 任 理 事 國 意 見 能 — 致 且 能 同 意 一 致 

行動，有如加拿大代表不久前所建譏者。於 

吾人目前所處之IS形之下，如不能假宠常任 

理 事 國 能 團 結 — 致 合 作 ， 則 吾 人 大 可 不 耱 

賴 討 論 ， 而 彼 等 如 果 不 能 合 作 卽 應 將 異 f t 

舉吿全世界人士。否則吾人之改變某一條文， 

某 節 某 款 ， 某 某 决 議 案 ， " 規 避 事 實 ， 小 過 

爲自欺欺人而巳。 

在吾人I t論决議案草案之前，本人擬就 

認 爲 非 常 重 要 之 事 有 所 陳 述 吾 人 今 日 似 有 

—相當特殊之IS形。過去各國常不事先通知 

對方卽向其發動戰爭。有人謂此種行爲不合 

國際法之規定，伹近來成例往往如此。如先期 

提 出 宣 戰 通 知 ， 其 宣 戰 寄 多 , 在 某 種 暁 形 之 

下某種期限之内提出，使對方絕無時閱作自 

衞之準備。 

然 就 目 前 之 事 而 言 ， 吾 人 似 已 成 復 舊 

例。當埃及决定積極干沙巴勒斯坦事件時， 

埃及卽事先通知安全理事會[文件S/7 4 3]，直 

接 髦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稱 吾 人 之 軍 隊 卽 將 駛 

人 巴 勒 斯 坦 。 K i n g Abdullah决定進入巴勒 

斯 f f i 時 亦 及 時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稱 渠 將 調 動 

陸軍開入巴勒斯1H[文件S/7 48]。凡此均可謂 

符合戰审之最正當儀式，其中無一事被疏忽， 

無 一 事 不 合 國 慣 例 之 精 微 之 處 。 

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均持有來電抄件。本 

人!! '爲各該來電非诅爲報吿亞拉伯各國卽將 

進入巴勒斯坦之致安全理事會知寄，S.M 

—由吾人之立場觀之至4同樣嚴重之事。本 

人3g爲二電爲請安全理事會善盡其責任之通 

知。本人深信此二通知之送交，安全理事食 

賓有若干非常確定之目的。 

其一在使安全理事會不得jyi任何藉口不 

迅 速 採 取 適 當 之 行 動 。 本 人 或 有 錯 ^ , 然 本 

人深信此固爲二電之明顳意義。至,二電是 

否因安全理事會之動作往往過於遲緩而發， 

則爲另一問題。本人所深信者一此乃一種 

樂觀之假定一爲亞拉伯各國之所;dl螢¦«此 

種通知，意在使安全理事會能立刻採取行動。 

本人U爲安全理事會有迅速行動之責任。 

本人樂觀之處尙不止此。本人已仔細脍 

聽當事雙方代表之意見，較脍聽關於憲奪各 

條 之 法 择 論 據 更 爲 仔 細 。 本 人 對 , K i n g A b -

dullah 致)!*書畏電，印象至深。King Abdullah 

稱 

a勒斯坦所發生之_5^難<^人雠於置信， 

五月十五日jyi後恐將近恐怖之極峯。余對於 

此種雙方互相殺戮攻肇之行爲，深薪痛絕， 

尤對於DeirYaseh之§前大屠殺，提出嚴重 

抗饑。該地螢生剖割孕婦之事，業由猶太建 

國協會向余證實，惟該協會將此項罪行歸過 

於於其偏激份子而已。 

雖然余深信猶太人民極願與亞拉伯人 

和睦相處。此間所螢生之事，無一不需吾人 

出而干沙Idl制止此種屠殺行爲。吾人茲聲明 

願 # — 國 家 内 亞 拉 伯 國 民 之 完 全 身 份 畀 

予巴勒斯坊之猶太人與吾人共享一切，同時 

更可在某特定®域內享受特別行政權。如是 

必能停Ih屠殺，此後人民定能永遠生活於和 

平與安全之中。 

電最後一段自係指如何組成國家之不 

同意見而言。然而吾人所應切記之重耍之點 

厥 爲 K i n g Abdullah 渠 卽 擬 採 取 之 行 動 

通知理事會時特別吿安全理事會稱"此閒所 

發生之事，無一不需吾人出而干沙，jyi制Ih 

此種屠殺行爲。然則吾人何"仍浪费時閱 jyi 

辯 論 此 種 業 巳 明 白 確 實 顯 然 成 立 之 事 赏 

乎？ 

本人不知是否浪*太多時閱重褸前已經 

人陳述之意見或提出無濟於事之5ft明，惟本 

人 擬 間 理 事 會 事 實 如 果 與 本 人 所 描 述 者 相 



同，或大體相同，則吾人是否尙有理由邊遲7 

决定委派調解專員之問題？大會所規定之調 

解 專 員 一 職 是 否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N 雙 方 

解之最適當機構一倘此果爲吾人所棵A 

之目標？ 

本人尙擬提出另一問題。本人相信停戰 

委員會之工作效能低落，業經證實。4論此 

點是否果與菩人迄今仍未？t論)fil與目前*題 

無 關 之 活 動 行 動 或 政 策 等 等 有 某 種 關 聯 ， 

事實仍爲自停狨委員會成立"來，安全理事 

會並未如吾人所預枓或如吾人所遛期望者， 

經 常 由 該 委 員 會 獲 報 。 

卽使吾人得到委員會之It報，本人仍W 

爲 當 初 成 立 委 員 會 時 决 不 能 計 及 今 日 之 f t 

形。本人僅建譏倘吾人m欲眞C致力商措一 

^解，成立—能镀雙方信任之機關，Ji-貞成 

立一新委員會。不佴肩爲一新委員會，且龐 

由能力與地位均难越之人士組成之。本人此 

言非謂脤務停戰委員會之頒事人員jfe非有能 

力與地位之人。料1^渠等必爲有能力之人， 

蓋渠等擔任此種要職位自有其相當之理由， 

然而就通常 i t 而言，卽使渠等果然有能力， 

睢解决性質褀雜如斯之問題時，彼等‧ii小能 

得若干國家之完全信任。 

本人當初就此事隨箧提出一二意見時所 

" 建 譏 或 有 委 任 一 有 停 權 力 之 新 停 戦 委 員 

會 ， 其 原 因 卽 在 此 。 本 人 次 閱 ， 美 S 决 譏 

案草案時，曾鑒於本人前此發表之#見，謂 

吾人或有就该草案作若干修lE之乂要。|Jf其 

他 各 節 外 ， 本 人 爲 咅 人 无 應 注 奮 亞 拉 伯 各 

國業已通知安全理事會卽將進人巴勒斯JBÎ清 

安全理事會出而干涉一事。吾人持有各種有 

關文件，本人極主張舉出事實。 

此外或尙有其池修正案，然本人完全赞 

成*席所稱第一要務厥爲斷定和年威脅之存 

在一節。至於吾人將來如何處置此ft平之威 

脅划係另一問題。誠如本人所言，绾一要蒋 

厥 爲 断 定 有 和 平 威 脅 存 在 ， 關 此 節 ， 本 人 

認爲任何人均小能有f裹疑餘地。吾人究應適 

用第三十九條或憲章其他條钦，則屬另一間 

題。 

本 人 想 巳 將 何 " I S 爲 吾 人 不 à 贊 助 , 國 

代 表 圑 修 正 案 — — 本 人 深 慽 个 能 贊 助 案 

̶之理由，解釋淸楚。英國修 iË案將合咅人 

重H^"前已,ijÇ行辆效之行動，使用事實上業 

已證明不能完成吾人所定目榨之工具，且徒 

然使就此方面探取有效行動一事，發生無謂 

之枕擱而巳。 

本 人 於 脍 各 方 之 陳 述 時 ， 曾 《 起 若 干 

其他問題，然本人此刻旣不能提出替代讓案， 

僅擬節述哥侖比亞代表M之啻見如下 

來英聯王國提案如付表决，吾人將放 

棄投票權，關於美國之提案，吾人擬待修正 

案提出後再决定吾人能否贊助該提案，或仍 

潲 東 權 。 吾 人 並 非 慣 棄 權 。 - 人 甚 贓 對 安 

全理事會之工作與責任盡^人之本分。旮人 

並非規避責任，然吾人願較確切知S吾人將 

如何行動,吾人之目標究党爲何。 

M r A R C E (阿根廷）本人一向 6 2 爲巴勒 

斯Wit形非常簡單，此言或似}^而實是， 

問題或具有某種問題之&雜中又帶簡卓之特 

徵，而菩人只^將個中因素分門別頹劃分淸 

楚，問題卽小離迎刃而解。所不幸者，各種 

問題 f ，沙及利害關係 ——合法或不法之利 

害關係——使簡牵之間題變成錯拧祓雜，巴 

勒 斯 t f 之 事 似 方 如 此 。 本 人 ^ 擬 就 本 人 所 見 

之事實，作一解稃。 

第一次世界大戦後，巴勒斯1H原應如其 

他 前 屬 十 耳 , 帝 國 之 》 地 ， 镀 ^ 立 。 然 由 於 

某 種 無 笫 追 述 之 因 ， 此 事 : 1 永 實 現 而 

聯^"會將巴勒斯坦之委任統冶權授予英國。 

此項委任統治巳依受委統治a之竄旨， 

月十五日;^束，此際? 需描述委任統冶期間 

內所發生之種種事件，蓋旮人均知之甚悉， 

方 無 指 明 猶 太 人 & 巴 勒 斯 建 立 — 濁 立 國 

家之願望。 

受委統冶Hl^义f^jk委任統冶之日期通吿 

聯 合 國 後 ， 大 會 經 相 當 之 困 難 通 過 — 決 譏 

案，建譏分劃p"^地，設立兩個獨立國家—— 

猶太國與亞拉伯國。是項決議案後經送交安 

全理事會實施，結3tl理事會小能就龐採何種 

行動懂得一致誊見，f"爲最好之辦法，莫如 

仍 將 ^ 决 讒 案 交 a 大 會 ， 俾 大 會 可 再 度 考 盧 

是項問題，丄定其爲最適當之辦法。所有經 

；Bit形，吾人皆知之甚悉。五"十五日不久 

卽 屆 ， 巴 勒 斯 坦 之 唯 一 法 權 力 委 任 治 國 

吿結束，而大會特別屆會則W大多數ll(意，决 

s娄任一《Ki!h=專員。 



依Bp本人之理解，現在巴勒斯坊之唐形 

如 T 英 國 之 委 任 統 治 巳 經 結 朿 ， 而 本 人 頃 

所言承繼s際聯合會之遺產而無遺產淸單之 

聯合國，則决定委任一調解專員w維持或恢 

復和平。各代表鹰切記巴勒斯坦之戰爭 jè非 

自本月十五日開始，在是日W前巳在相當s* 

连 之 I t J l î T ; ! 行 中 ， 或 相 當 積 極 之 隼 備 中 。 

巴勒斯W現爲一個無政肝管制之領士，依照 

國 聯 盟 約 第 二 十 二 條 ， " 及 委 任 統 治 書 所 

稱，今日之巴勒斯坦乃一無人管理之地，或可 

謂其地位如同祉區組械。本人fS爲巴勒斯坦 

之兩百钤萬;？民現應圑桔自行决定渠等擬採 

用何種政體。 

本入固知其中一部分人民已經自行建立 

政肝，耠與該政肝W事實上之權力，然由法律 

立場視之，巴勒斯坦:Ê無政肝，而臞根據;！ 

民之决定組辙一政肝，伹在另一方面，吾人 

有聯合國委任調解專員之决議案。 

安全理事會現在欲决定巴勒斯W之淸形 

是否構成和平之威脅或和平之破壊。告人皆 

知此種决議乂 ^ 1 导 五 常 任 理 事 S 之 一 致 同 

意 。 事 實 上 五 常 任 理 事 國 W 外 ， 自 尙 需 二 

非常任理事國之贊成^，方卽謂倘五個非常 

任理事國决定阻 ih理事會作任何决議，則雖 

五 常 任 , 事 a — 致 贊 成 時 ， 亦 不 難 爲 之 。 然 

而此種 i t形不浩發生，且本人W爲僅應於非 

常 特 殊 之 I t 形 T 發 生 。 因 此 責 任 在 , 五 常 任 

理事國。所^者，五國之中有三國對於此項 

問題意見似尙一致，因此吾人無需過份爱盧 

國際和平將有危機。 

因 此 阿 根 廷 代 表 圑 尊 重 大 會 寧 用 扣 牛 

調盤辦法委任調解專員而不採強制辦法之决 

鑌案，小擬投^贊成強;â性質之决議案，而 

將投票贊成任何Si解辦法。且咅人fg爲旮人 

此 舉 卽 爲 尊 重 兩 百 餘 萬 人 民 决 定 其 前 之 權 

利。 

此卽爲將來就此項間題皋行表决時阿根 

廷之能；？。 

主席本席欲確知各方龙未 5 1 解幵侖比 

亞代表適才所作之陳:《!6,且不在反駁該代表 

所言之 l î i ^ M T ,擬陳明一兩項問題。 

調 解 專 員 之 委 派 咅 人 , 昨 日 始 收 到 

旮人所徵詢同意之二人之一之答覆。此外本 

席業巳請戋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代表於散會 

後會集片刻（雎時閱已甚晚）射繪將sis之行 

動。 

停戰委員會係有頜事駐耶路撒冷之三國 

代表所組成，然而其委員無須卽爲領事本人。 

事實上各領事之所W被指派，係由於彼等均 

駐在當地，熟諳其 i t形之故。 

本 席 一 如 M r L6pez,同樣驟爲吾人未由 

委員會接锼更多之情報，實爲莫大之遗慽。 

然就本席所知，委員會所"未能多向吾人提 

具 報 吿 係 因 忙 於 在 非 常 困 難 之 環 境 T 與 渠 

等 受 命 商 之 雙 方 取 得 連 絡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渠 

等 正 代 表 吾 人 日 盆 危 險 之 I t 形 之 下 聚 議 工 

作。本席且聞悉我國慨館人員現已有第五人 

負傷。因此本席^爲吾人實鹰稱揚爲吾人在 

耶路撒冷工作者之勇氣與熱誠。 

Mr Lopez (哥侖比亞）本人原卽說明因 

de無扦撃停戰委員會之理由，故不欲爲此， 

尤 U 由 個 人 觀 點 而 言 爲 然 。 本 人 原 可 對 委 

員會之法籍委員之工作特別表矛感荷，渠始 

終Wit報供給安全理事會。事實上吾人所镀 

少量 i t報，皆係渠所發出，本人自樂於對渠 

之工作，同表稱揚。本人之所"未特別提出 

此事者，其原因之一爲本人深知一種共事同 

志之感使人自然"本人 I S爲鹰當特別對法國 

頜事提出之讚揚，給予委員會全體。 

雖然，本人不願就問題之此方面有所聲 

明。本人不欲衡度諸委員之工作。本人所欲 

說明者一本人鼦其爲一積極性之建譏一 

爲 無 論 吾 人 不 獲 委 員 會 寄 來 情 報 理 由 何 

在 ， 事 實 上 吾 人 未 能 自 委 員 會 得 到 要 之 情 

報。故本人乃欲知吾人是否可將新責任耱賴 

加諸停戰委員會各委員，且*人旣曰聞渠等 

執行吾人所交與渠等之工作，如何困難，則 

旮 人 如 再 委 其 他 新 工 作 ， 是 否 適 當 ？ 

此 外 尙 有 另 一 點 吾 人 I ： 目 中 之 工 作 

——卽在猶太人與亜拉伯人之間商得一諒解 

——需要政治地位比較重要之人士承镥方能 

勝任，至少其在本國之政治地位W及其在國 

睽政治上之地位應較爲重要。是爲本人所欲 

說明之一 gJio 

«!«如本人頃間所首，本人樂於就委員會 

巳賓獻於安全理事會之勞績，表矛稱敏，並 

樂於承韶委員會各委員願意竭盡其努力。本 

入 之 唯 一 意 見 爲 無 論 渠 等 如 何 努 力 企 劃 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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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â入所期望於渠等之任翁，其成就仍未達 

本 人 爲 吾 人 權 期 望 其 成 就 之 標 準 。 

im^^ ï事會停ih射输此項閬超前苒 

攝 出 — 化 事 會 頃 分 螢 最 接 據 之 來 電 一 

紙 ， 該 電 係 濘 戦 委 員 會 内 祕 書 長 人 員 M r 

M c C a b e 所 螢 。 此 係 機 ; 稿 ， 钛 本 人 不 擬 

引雄其内容。雄然，本人僅擬提出下述一事 

郎吾人由停戦委員會#委員尤其自法國領事 

Mr Azcâme及祕書處另一職員分別接 

镄 i t 報 。 

本人因此管起吾人似從求能镀得停戦委 

員會直接發出之IS報。未知何W吾人不時接 

到停戰委員會各不同委員之個別來電，祕畲 

處人員來電，或其他方面之來電，而lâÈ未收 

到停戰委員會直接來電。此中必有原因。據 

謂停戦委員會深戚連絡困難，其委員之一現 

在阿門，另̶委員則在另一地方。雄然如此， 

资人每日收得It報，IÎIÎ無一係停戰委員會所 

直接發出。 

此抑本人擬於旮人停ih f t 論 此 間 題 " 前 

所 欲 明 之 意 見 ， 蓋 少 頃 吾 人 射 論 各 項 提 案 

時，本人或歉不得不再提及停戰委員會如何 

行使職務一事也。 

主 席 本 席 業 巳 就 吾 人 今 晨 接 得 之 來 電 

兩 件 一 該 二 電 係 直 接 由 停 戦 委 員 曹 發 汆 

一 提 睛 哥 侖 比 代 表 注 意 。 本 人 相 信 此 二 

電爲委員會向吾人提具長時期綞常報吿之前 

騸。本席並擬請渠注意休戰娄員會委員之一 

比 利 時 代 表 巳 赴 阿 訪 晤 當 地 亞 拉 伯 代 表 ， 

渠已離開耶路撒冷多時。 

本席茲宣佈散會。倘各代表同意，吾人 

將:&>明日午前十時三十分再集會檢討巴勒斯 

«M超。蘇聯代表太表示願於明日發言。本 

席建饑吾人應於明日午後另行召集一理事會 

會饑，ft論捷克問題，如必要時，：3fe完成明 

B午前巴勒斯坦間超之計論。惟本席意欲於 

明日午後會饑開始之時卽射谕捷克問題，life 

盡力於明日午後桔束該間題。 

(午後六時十五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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